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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参照欧共体标准BS EN203. 1---1995《大型燃气加热设备》第一部分:安全要求、第二部分:

合理利用能源的部分内容制定。

    本标准代替GB 7824-1987《中餐燃气炒菜灶》和经确认的CJ/T 28-1999《中餐燃气炒菜灶》，本

标准是对Cl/-F 28-1999《中餐燃气炒菜灶》的第一次修订。

    本标准与C/T 28-1999相比主要技术内容的改变如下:

    — 一增加了鼓风式中餐燃气炒菜灶的试验内容;

    — 增加 了电气部 件的性能要求 和试 验方法 ;

    — 取消了热效率的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

    本标准附录A和附录C为规范性附录，附录B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的某些内容有可能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应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提出。

    本标准由建设部城镇燃气标准技术归口单位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院归口。

    本标准由北京市公用事业科学研究所负责起草

    本标 准主要起草人陈 力生、颜谨 、孟大 为、闻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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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餐 燃 气 炒 菜 灶

范 围

    本标准规定了中餐燃气炒菜灶(以下简称炒菜灶)的定义、分类、基本参数、结构要求、技术要求、试

验方法和标志、包装、储存、运输。

    本标准活用于额定热流量小于或等 于 60 kW 的中餐燃气炒 菜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3768 声学 声压法测定噪声源声功率级 反射面上方采用包络测量表面的简易法

    GB 4706. 1-1998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一部分 通用要求

    GB 5023. 3额定电压450 V/750 V及以下聚氯乙烯绝缘电缆 第三部分 固定布线用无护套电缆

    GB 5013. 4 额定电压450 V/750 V及以下橡皮绝缘电缆 第四部分 软线和软电缆

    GB 6932-2001 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

    GB/T 7306.1  55。密封管螺纹 第1部分:圆柱内螺纹与圆锥外螺纹

    GB/T 7306.2  550密封管螺纹 第2部分:圆锥内螺纹与圆锥外螺纹

    GB/T 7307     55。非密封管螺纹

    GB/T 13611 城市燃气分类

    GB/T 15482 产品质量监督小总体计数一次抽样检验程序及抽样表

3 术语和定义

间接排烟式 indirect vent smoke

燃烧时所需空气取自室内，燃烧后的烟气经灶具上的排烟罩或外墙上的直流风机排至室外。

3.2

烟道排烟式 flue vent smoke

然烧时所需空气取自室内，燃烧后的烟气经烟道排至室外。

4 标准必要性评定

:.:

  标准化项目的目的和用途

1 促进贸易。

2 保护环境。

3 改善安全和健康。

  实施标准的可行性

1 实施标准可促进新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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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实施标准可改善安全性并降低成本

5 设计与结构 要求

5. 1 通用结构

5.1.1 炒菜灶灶体外形结构尺寸一般为:

a)灶体高度(地面至锅支架上平面距离)750

b)灶体前沿至主火燃烧器中心的距离镇450

mm ^-850 m m

    c)灶体宽度镇1 200 mm

5. 1.2 炒菜灶结构应安全、坚固、耐用、操作方便，并在正常操作时不得有损坏或影响使用的变形

5. 1.3 炒菜灶各部件应易于清扫和维修，手可触及的部位表面应光滑，在维修、保养时必须拆卸的部件

应能使用一般工具装卸

5. 1.4 炒菜灶部件间连接用的螺钉、螺母、铆钉等连接处应坚固，使用中不得松动。

5. 1.5 进气管应设在不易受腐蚀和过热的位置，灶体左右两侧均应能与室内供气管连接，进气管应采

用硬管连接，管螺纹应符合GB/T 7306. l ,G即T 7306. 2和GB/T 7307的要求，进气接头距地面净高度

不应小于200 mm,

5. 1.6 燃气喷嘴与燃烧器的引射器的位置应相对固定，并易于装卸 燃气开关宜采用旋塞阀或球阀，

“开”、“关”标志应明显、清晰.有多个阀门时，应加便于识别的标示。

5. 1.7 燃烧器的结构应坚固、易于装卸、清扫和维修，燃烧器的火孔应均匀，不应发生影响使用的变形，

燃烧器、点火燃烧器、电点火装置、熄火保护装置等部件的相互位置应准确固定，在正常使用中不应松动

和脱 落

5. 1.8 调风装置应坚固耐用，操作简便，易于调节，在使用中不应有自行滑动的现象。调风旋钮或手柄

应设在易于操作的位置，并清晰地标出“开”、“关”的调节方向。

5. 1.9 承液盘应易于取放，便于清洗，与灶面连成一体的承液盘应能用普通工具装卸，其容积应能承受

烹饪时溢落的液体

5.1.10 点火燃烧器的点火方式可以是人工点火棒、常明小火或电点火器。采用电点火方式时，应同时

设置人工点火装置 点火燃烧器的供气管内径不得小于Zmm，其结构应能防止被异物堵塞口

5. 1. 11 点火燃烧器的位置，应易点燃主燃烧器，且不接触主燃烧器火焰，不使其他部件过热。

5. 1门2 鼓风式炒菜灶应设置点火燃烧器或加装熄火保护装置，加装熄火保护装置的炒菜灶须在燃气

电磁阀前加装手动式快速切断阀。

5.1.13 电点火装置的两个点火电极之间的间距、电极与点火燃烧器之间、点火燃烧器与主燃烧器火孔

之间的相对位置应准确固定，在正常使用状态下不应移动。

5. 1. 14 点火器高压带电部件与非带电金属部件之间的距离应大于点火电极之间的距离，点火操作时

不应发生漏电，手可能接触的高压带电部位应进行良好的绝缘

5. 1.巧 导线应尽量缩短并加以固定，必要处应采取绝缘、隔热等措施

5.1.16 鼓风灶的风机开关应为防漏电保护开关，安装部位应防水

5.1.17 鼓风式炒菜灶的鼓风机应设在不易受腐蚀和过热的位置，应稳定牢固，」_作时不发生滑动。

5.1.18 进水接头应设在便于安装的位置，并采用硬管连接，管螺纹应符合GB/T 7306. 1,GB/丁7306. 2

和GB/丁7307的要求。可设置水龙头和排水槽，并使之与灶体固定连接。排水出口应设过滤装置

5.2 电气结构

5.2. 1 用试验指检验外壳开孔时，试验指不应接触带电部件和转动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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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电源软线插座如装在炒菜灶外壳上应增加防水措施，应在插座或插座安装处，有警示标志并永

久性标明其额定值。

5.2.3 炒菜灶在正常使用状态时，水不能浸到带电部位上;水也不能由外部软线连接处浸人到器件内。

炒菜灶带电部位距电机底面的距离应大于5 cm.

5.2.4 标志

5.2.4. 1 电源插头和电源线等电气部件应有“CCC”认证标志

5.2.4.2 炒菜灶内部的接地线端子和电源软线插头的接地端应有永久性标志。I类电器的电源软线

中应有一根绿/黄双色接地线

5.2.4.3 直接使用交流电源的点火器应有明显的永久性警示标志

5.2.5 在正常使用状态下，人可能触及的转动部件.应装有防护网或保护罩

5.2.6 直接使用交流电源的炒菜灶应设置过流保护装置

5.2.7 炒菜灶的防触电等级和防水等级

    炒菜灶的防触电等级是I类器具

    炒菜灶的防水等级为普通型。

5. 3 外观要求

    炒菜灶外壳应平整、匀称，表面应无明显缺陷.

6 技术要求

炒菜灶应符合表I的规定。

                                        表 1

                    项 目

  气密性 卜竺塑些一一

热流量准确度 一总热流量准确度

技术要求

                  性 能

7. 5 kPa压力下，漏气量应小于0. 07工/h

1.5 Pn下点燃无泄漏

蕊士10%

两个燃烧器炒菜灶不应小于90月，三个及以上

燃烧器不应小于85%,

点然一处火孔后，火焰应在45内传遍所有火

孔，且无爆燃

清晰、均匀、无黄焰、无黑烟

于燎女 _于 回灾、离怕 火孔 数不招讨 10叼

试验方法

A 5

A 6

火焰传递

火焰状态

主火燃 烧器稳定性

非鼓风式 565 dB(八)

燃烧 噪声

鼓风式 585 dB(A)

非鼓风式 石85 dB(A)

一熄火噪声 应

燃
烧

工
况

585 dB(A)

10% 〔()< 16%)铆
一
到一

间接排烟 式

气中CO(- 1) 卜-—

        1烟道“pm式
20写 (0,<16%)

小火燃烧器 火焰稳定性
不得产生离焰或回火，在主火燃烧器点燃或熄

灭时，不得产生熄火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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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项 目 性 能 试验方法

挠度和热变形挠度
工作静荷载 c5mm

A. 8

热变形 墓 10 --

熄 火保

护装置

热电偶方式
开阀时 间 45 s以内

A.9

闭阀时 间 60 s以内

脉冲自动

点火方式

开阀时间
10 s内点燃且无爆燃，如不能点燃燃烧器，应

及时关闭燃气阀门

闭阀时 间 10 s内关闭阀门

点火率
连续启动 10次，其点燃次数不得少于8次，且

不得有 2次连续失效，无爆燃
A.10

电气性能

耐电压强度 工250V不击穿、不闪络

A.11

绝 缘性能 > 2 M CZ

电源引线

符合GB 5023. 3或 GB 5013. 4的要求，其截面

积应大于 1 mm ，且电线不能用于温度大干

70℃的部位

表
面
温
升

易接触部位

(旋钮等)

金属及其相同材料 不大于室温加35 K

A 飞2

陶瓷及 其相 同材料 不大于室温加45 K

灶具壳体部位
金属及其类似材料 不大于室温加 80 K

陶瓷及其类似材料 不大于室温 加 95K

阀门外壳的表面温度 不大于室温加 50 K

燃气接头的表面温度 不大于室温加 20 K

电点火器及导线的表面温度 不大于室温加 50 K

耐久性

能试验

嫩气 阀门 12 000次，符合气密性要求且功能正常

A. 13点火装置 12 000次，点火功能正常

熄火保护装置 1 00。次，符合性能要求

7 标志

    每台炒菜灶均应在明显位置安装铭牌及安全注意事项。

7. 1 铭牌内容

    A) 产品标准号、许可证号;

    b) 炒 菜灶的名称 和型号;

    C) 使用燃气种类;

    d) 燃气额定压力;

    e) 额定热流量;

    f) 原产地 、生产厂 名称 ;

    9)制造年、月或代号。
7.2 安全注意事项

    炒菜灶应有以下警告:“本灶应按照规范安装在通风良好的位置。使用前应详细阅读安装使用说明

书”。

  4



口/T 28-2003

包装 、运输 、储存

8.1 包装

8.1.1 包装箱应牢固，便于运输，箱体外面应标明产品名称、型号、使用燃气种类、重量和出厂日期。应

有“小心轻放、请勿倒置、防潮、防震”等字样

8. 1.2 包装箱内应有产品清单、合格证和安装使用说明书。

8.1.3 包装、储运图示应符合GB/T 191的规定。

8.2 运输

8.2. 1 运输过程中应防止剧烈震动、挤压、雨淋及化学物品的侵蚀

8.2.2 搬运时严禁滚动和抛掷

8.3 储存

8. 3. 1储存仓库里应干燥通风，周围无腐蚀性气体。

8.3.2 单层码放，不得堆放、损坏

8.4 产品使用说明书

    炒菜灶使用说明书应包括下列内容:

    a) 燃气种类、燃气额定压力、额定热流量;

    b) 外形尺寸、气、水管接口规格;

    c) 使用及调节方法;

    d) 维护保养方法和安全使用规定;

    e) 维修及联系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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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

试 验 方 法

A.1 实验室条 件

A.1.1 室温应为200C士15 0C，在每次试验过程中温度波动应小于士50C。室温测定方法:距炒菜灶

1. 5。处，将温度计水银球固定在与灶面大致等高位置，在正前方、左、右三点测量温度，其平均值既为

室温

A. 1. 2 实验室内空气中的一氧化碳含量应小于。. 002 ，二氧化碳含量应小于。.2%，同时在换气良

好的前提下室内不得有影响燃烧的气流

A.2 检验用燃气

A. 2. 1 试验用燃气种类应采用GB/T 13611所规定的燃气。试验用燃气的种类及代号可按表A. 1的

规定采用 。

                                表 A. 1 试验 用燃 气的种类及代号

代 号 试验用燃气

0 基准气

1 黄焰界限气

!

                                          2 回火界限气

3 离焰 界限气

A.2.2 炒菜灶在进行技术性能检验时，燃气的华白数变化不得大于士2%.

A. 2. 3 试验用燃气压力及代号应符合表A.2的规定

                                      表 A.2 试 验用燃气的压力

代 号

试验用燃气压力/Pa

  液化石 油气

(19Y,20Y,22Y)

    天然气

(IOT,12T,13T)

人工煤气(5R,6R,7R)

  天然气(4T,6T)

1.(最高压力) 3 300 6 000 3 000 ]500

2.(额定压力) 2 800 5 000 2 000 1 000

3 (最低压力) 2 300 4 000 l 000                   500
一

A. 2. 4 本标准使用的试验用燃气条件代号为:

试验用燃气一试验用燃气压力

例:0-1表示基准气一最高压力

A. 3 检验用仪器和 设备

A. 3. 1 检验用仪器和设备可按表A.3规定采用，也可采用具有同等可靠性和精度的仪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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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 3 检验用仪器 和设备

检验项 目 名 称 规 格 最小刻度或最小检出量

室 温 干湿球温度计 0--50'C 0. 5'C

燃气 温度 玻璃球温度计 0- 500C 0. S *C

嫩气 湿度 干湿球温度计

水温 玻璃球温度计 0 100'C 0.2℃

表 面温度 表面温度计 0--2500C 2.O℃

燃气通路气密性 气体检漏仪

大气压力

  空盒式气压计

动槽式水银气压计

定槽式水银气压计

81 kPa- 107 kPa 0. 1 kPa

燃气压力 U型压力计 0-v10 000 Pa                 10 Pa
l

燃 气流量
湿式气体流量计

干式气体流量计 .
                                        一

            0-2 -'/h

{ 0-20 m' /h
l

0. 2 L

燃气 热值 水流式热值仪

燃气 密度 气体密度计

燃气 成分 气相色谱仪或吸收式气体分析仪

氧 热磁仪或吸收式气体分析仪 0一21% 0. 1月

一 氧化碳 红外仪或气体分析仪 0-0. 2 % 0.001

二 氧化碳 红外仪或气体分析仪 0--15 0. 01

噪声 声级计 40 d13--120 d13 0. 5 dB

时 间 秒表 0. 1 s

电气 强度 耐电压强度试验仪

绝缘 电阻 兆欧表
    500 V

0一500MO 之
                                                        ‘

                                      }

A. 3. 2 所用仪器和设备均应按有关规定校准。

A. 4 结构 、尺寸及外观检验

A. 4. 1 外观 和结构 检验

A.4.1.1 用常用测量工具检查炒菜灶的结构、尺寸、安装位置，目测外观。

A. 4. 1. 2 检查炒菜灶的燃气阀门、点火燃烧器、电点火装置、燃烧器、调风装置、熄火保护装置等部件

的安装位置是否准确，操作是否灵活，运行是否正常

A. 4.2 电气结构检验

A. 4. 2. 1 试验指检验

    用GB 4706. 1--1998中的图1规定的标准试验指对炒菜灶外壳开孔进行防触电试验，具体试验按

GB 4706. 1-1998中的第8章进行时，加在试验指上的力为20 N>试验指不应接触带电部件和转动部件

A. 4. 2. 2 电源引线标 志检验

    目测检验炒菜灶外壳卜的电源插头、插座，其标志是否符合5. 2. 2的规定。

A. 4. 2. 3 防水浸入性能检验

    目测检验炒菜灶带 电部 位和电机 ，其位置及引线方式是否符合 5.2.3的规定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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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4. 2. 4 标志检验

    目测检验炒菜灶各引线端子、电源零线端的标志，是否符合5.

A. 4.2.5 防护性能检验

    目测检验炒菜灶鼓风机等可转动部件，其设置是否符合5.2.5

A. 4. 2. 6 过流保护装置

    目测检验是否符合5. 2.6的规定

的规定

的规定 。

A. 5 燃气系统气密性检验

    a) 燃气阀门处于关闭状态，在燃气进口连接检漏仪，通人压力为7. 5 kPa压缩空气或惰性气体，

稳压 1 min，检测燃气系统的漏气量，并计算出。0C ,101. 3 kPa标准状态下的漏气量

    b) 燃气条件为0-1，使炒菜灶全部燃烧器处于点燃状态，用检漏液检查进气口至燃烧器火孔前各

燃气阀体、管道及其连接部位是否有漏气现象

A. 6 热流f准确度检验

A. 6. 1 热流量准确度试验

    按GB 6932-2001中表13规定试验计算
A. 6.2 在0-2条件下测定炒菜灶的总燃气消耗量，计算出总热流量，按式《A. 1)计算出实测总热流量

与实测各燃烧器热流量之和的百分比值:

                实测总热流量的百分比值= 实测总热流量
每个 燃烧器实测热流量之和

X 100% ···⋯⋯(A.1)

A. 7 燃烧工况检验

A. 7 炒菜灶燃烧工况试验项目和试验气条件应符合表A. 4的规定。

                    表A.4 燃烧工况试验项目和试验气条件

试验项 目 试验气条件

火焰传递 3-2

熄火 3-1,3-3

离焰 3-1

火焰状态 0-2

回火 2-3

燃 烧噪声 0-1

熄火噪声 0-2

一氧化碳 含量 0-2

黄焰 1-1

黑 烟 1-1

小火燃烧器

熄火 3-1,3-3

回火 2-3

离焰 3-1

A. 7,2 燃 烧工况

A. 7. 2. 1 火焰传递检验

    点燃主火燃烧器一处火孔，检验火焰传遍全部火孔的时间和有无爆燃现象。

A. 7. 2. 2 火焰状态检验

    主火燃烧器点燃 15 min后，目测火焰是否清晰、均匀。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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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7. 2. 3 熄 火

    主火燃烧器点燃155后，目测每个火孔是否都有火焰。

A. 7. 2. 4 离焰

    冷态点燃主火燃烧器15 s后，目测单个燃烧器离焰火孔数大于10%即为离焰。

A. 7. 2. 5 回火

    主火燃烧器点燃20 min后，目测火焰是否回火。

A. 7. 2. 6 小火燃烧器稳定性检验

    a) 无论主燃烧器工作或不工作小火燃烧器都处于点燃状态时，则在以上试验气条件下将燃气阀

门调至最大，反复点燃主燃烧器数次，检查主燃烧器点燃和熄灭时小火燃烧器有无熄灭现象。使炒菜灶

点燃15 min后关闭主燃烧器，目测小火燃烧器单独燃烧时有无回火、熄火和离焰现象

    b) 小火燃烧器只是在主火燃烧器工作时才处于点燃状态的，则在主火燃烧器点燃的状态下检查

小火燃烧器有无回火、熄火或离焰现象

A. 7. 2. 7 燃烧噪声(包括鼓风式炒菜灶风机的工作噪声)

    点燃全部燃烧器15 min后，坐锅，用声级计A挡在距炒菜灶正面水平距离1 m与燃烧器等高处检

验燃烧器的燃烧噪声.

      注:试验环境本底噪声应小干40 dB，否则按 GB/T 3768有关规定修正

A. 7. 2. 8 熄火噪声检验

    用声级计按A. 7. 2. 7规定进行试验

    点燃全部燃烧器15 min后，快速关闭各燃烧器，采用声级计的快速挡分别检验各燃烧器的熄火噪

声。测定的最大值应加5 dB作为熄火噪声。

A.7.2.9 烟气中一氧化碳含量检验

    a) 每台灶的火眼应逐个检验，取样器见图A. 1、图A. 2,1�J:的尺寸取决于排烟口的大小。取样

罩见图A. 3o

    b) 对于间接排烟式炒菜灶，取样方式见图A. 4

    c) 对于有烟道的炒菜灶，在距烟道口100 mm处的中心位置取样检测，取样时要有代表性。取样

方式见图A. S.

图 A. 1 丁字型取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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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 2 十字型取样器

图 A. 3 取样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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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样器

取样罩

O习 ()口

图A. 4 间接排烟式炒菜灶取样方式

取样器

图 A.5 烟道排烟式炒菜灶取样方式

    取样的同时应测定室内试验环境的一氧化碳含量，按式(A. 2)计算在过剩空气系数等于1时烟气

中一氧化碳的体积分数，%。
            产

价I }    }c

子, u

<}c、厂:
(A.2)

1一4̂ 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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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汽o
过剩空气系数a=l时，烟气样中的一氧化碳体积分数，%;

叭

甲

，一 实测烟气样中一氧化碳体积分数，%;

11一室内空气中一氧化碳体积分数，%;

    %2’一 烟气样中氧体积分数，%;
    20.9一室内空气中正常氧体积分数，%。

A. 8 灶面中心位置挠度和热变形检验

A. 8. 1 在炒菜灶的各火眼锅支架上加20 kg静荷载，持续5 min，检查灶面中心部位的挠度。

A. 8.2 炒菜灶点燃30 min后，测量灶面热变形的挠度

A. 9 熄火保护装置的检验

A. 9. 1 热电式熄火保护装置
A. 9. 1. 1 在。2试验气条件下，使炒菜灶正常运行，然后停止运行，待冷却至接近室温后，重新点火，用

秒表测定从小火燃烧器点燃到电磁阀开启的时间。

A.9.1.2 在0-2试验气条件下，使炒菜灶运行20 min后，关闭燃气阀，用秒表测定从火焰熄灭到电磁

阀关闭的时间 。

A.9.2 自动熄火保护装置
A. 9. 2. 1 对直接点燃主燃烧器的点火器，从点火器产生电火花到主燃烧器未点燃，主燃烧器电磁阀关

闭的时间间隔 。
    对点燃小火燃烧器的点火器，从点火器产生电火花到小火燃烧器未被点燃，小火燃烧器电磁阀关闭

的时间 间隔
A. 9. 2. 2 在0-2试验气条件下，在炒菜灶运行20 min后，切断燃气供给，测定从主燃烧器火焰熄灭到

主燃烧 器电磁阀关闭的时 间间隔。

A. 10 点火率的检验

A. 10. 1 使用干电池的点火器，电源电压应调节为额定电压的70%;使用交流电源的点火器，电源电压

应调节为额定电压的9000

A. 10. 2 反复点火10次，记录着火次数，有无连续两次不着火的情况，有无爆燃现象

A. 11 电气部件的检验

A. 11. 1 耐电压强度的检验
    炒菜灶电源输人相线插头和风机外壳(或燃具外壳)之间用容量大于2 000 VA的耐压试验仪，试

验电压1 250 V、泄漏电流10 mA，试验时间1 min，检查是否产生破坏性的闪络或击穿。

A. 11.2 绝缘电阻的检验
    炒菜灶电源输人相线插头和燃具外壳之间施加500 V电压，持续 1 min，检查其绝缘电阻阻值。

A. 11.3 电源引线的检验

    检查炒菜灶电源引线应采用符合表1的规定。

A. 12 表面温升检验

在0-1试验气条件下，点燃全部燃烧器，运行5 min后，用温度计检验各部位的表面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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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3 耐 久性能试验

A.13.1 燃气阀门

    以5-v20次/min的速率，按说明书规定的方法连续开关12 000次，检查气密性及使用功能。

A. 13. 2 点火装置

    以5-2。次/mm的速率，按说明书规定的方法连续开关12 000次，检查点火性能

A. 13. 3 熄火保护装置

    在0-2试验气条件下点燃燃烧器，加热热电偶1 min，然后熄火，通空气吹冷1 min，使熄火保护装置

关闭为一次，连续操作1 000次，检查熄火保护装置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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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检 验 规 则

B.1 检验分类

型式试验、出厂检验

B. 2 型式检验

B. 2. 1 型式检验的时机

B.2.1.1 新产品试制鉴定或老产品转厂定型鉴定。

B.2.1.2 产品在结构、材料、工艺上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其性能。

B.2.1.3 产品长期停产，恢复生产时。

B. 2.1. 4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B.2. 1.5 合同中要求进行型式检验时

B. 2. 2 型式检验项目
    项目为本标准中产品的全部性能、材料、结构要求，包括产品的标志、包装和产品使用说明书等。

B. 2. 3 型式检验的判定原则

    型式检验的全部项目均符合标准规定时，判定该型式检验合格。任何项目不合格时，需改进不合格

项目，重新复验，直至所有项目合格，判定该型式检验合格。

B. 3 出厂检验

B. 3. 1 出厂抽查总体f和抽样方案

    出厂检验按GB/T 15482进行

B.3.1.1  A类不合格项目

    不通过判定数:r-1;

    质量水平:D。一1;

    总体量:N一15;

    样本量:二=1e

    样本有1项A类不合格项时为

B.3.1.2  B类不合格项目

    不通过判定数:r=2;

    质量水平:D,=4;

    总体量:N一15;

    样本量:。一2

    样本有1项B类不合格项时为

B. 3. 2 出厂检验不合格项目分类

    不合格分类见表B.飞。

A类不合格品。

B类不合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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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 1 不合格项目分类

检验项 目
不合格 分类

A B

技术要求

气密性 )<

热 流量准确度 ><

火 焰传递 )'..

火焰 状态 X

主火燃烧 器稳定性 X

燃烧 噪声 X

熄火 噪声 X

干烟气中CO(- 1) X

小火燃烧器火 焰稳定性 X

挠度和热 变形挠度 X

熄火保护装置 X

,fit火 率 X

耐 电压 强度 X

绝缘性 能 X

电源引线 X

表面温升 X

耐久性能试验

点火装置 ><

熄火保护装置 X

电磁阀 X

结构要求

通用结构 X

电气结构 X

外 观 X

标 志

炒菜灶的名称和型号 X

使用燃气种类 X

燃气额定压力 X

额定热流量 X

制造厂名称 X

制造年、月或代号 X

安全注意事项 X

包装(标志) 浓

说明书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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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C

  (规范性 附录)

标准化项 目标记

Cl 炒菜灶的分类

C.1，1 按使用燃气种类可分为:液化石油气灶、天然气灶和人工煤气灶，其代号见表C.1。

                                  表Cl 按燃气种类分类

名 称 代 号

液化石油气灶 Y

天然气灶 T

人工煤气灶 R

C.1.2 按燃烧后的排烟方式可分为:间接排烟式、烟道排烟式，其代号见表C.2。

                                    表C.2 按排烟方式分类

名 称 代 号

间接排烟式 J

烟道排烟式 Y

C.1，3 按灶具火眼数 单眼灶、双眼灶、多眼灶，其代号见表C3。

                                    表C3 按灶具火眼数分类

名 称 代 号

单眼灶 1

双眼灶 2

多眼灶 斌火眼数)

C 2

C.2

炒菜灶的型 号

  炒菜灶 的型号编 制

代号{燃气种类 火眼数 卜 1主火额定热流量八急额定热流量 {改型序号

C.2.2 炒菜灶产品改型序号用英文字母A、B、C、D.··⋯表示:

    A— 一第一次改型;B— 第二次改型;⋯⋯以此类推。

CZ.3 举例:3眼中餐炒菜灶，使用天然气，主火额定热流量14kw，总额定热流量35kw，第一次改型

的炒菜灶用 以下方式表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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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C}T}3{
产品改型序号(第一次改型)

主火额定热流量(14 kW)总额定热流量(35 kW)

火眼数量(3个火眼)

燃气种类(天然气)

中餐炒菜灶


